
基金法律法规禁止性行为汇总

添加学霸君微信个人号【ks233wx9】，加入基金从业资格考试备考交流群，不错过报考时间，还能实时答疑解惑。

1、QDII 基金禁止投资行为

(1)购买不动产。

(2)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3)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4)购买实物商品。

(5)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该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

值的 10％。

(6)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产品除外。

(7)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8)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9)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2、基金管理人从业人员的兼任和竞业禁止

（1）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从业人员，不得担任基金托管人或者其他基

金管理人的任何职务，不得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2）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经理应当维护所管理基金的合法利益，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与基金管

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坚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原则；不得从事或者配合他人从事

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活动。

3、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的执业禁止行为

①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

②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③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人牟取利益；

④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⑤侵占、挪用基金财产；

⑥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⑦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4、基金信息披露的禁止行为

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②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③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④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销售机构；

⑤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行为。

5、禁止提前发行：基金募集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办理基金的销售业务，

不得向公众分发、公布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或发售基金份额。

6、基金销售人员禁止性规范

（1）基金销售人员对基金产品的陈述、介绍和宣传，应当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相符，不得进行虚假或误导

性陈述，或者出现重大遗漏。



（2）基金销售人员在陈述所推介基金或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过往业绩时，应当客观、全面、准确，

并提供业绩信息的原始出处，不得片面夸大过往业绩，也不得预测所推介基金的未来业绩。

（3）基金销售人员应向投资者表明，所推介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

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所推介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4）基金销售人员应当引导投资者到基金管理公司、基金代销机构的销售网点、网上交易系统或其他经监管部门

核准的合法渠道办理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手续，不得接受投资者的现金，不得以个人名义接受投资者的

款项。

（5）基金销售人员应当按照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基金销售业务规则的规定为投资者办理基金认购、申购、

赎回等业务，不得擅自更改投资者的交易指令，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投资者的交易要求。

（6）基金销售人员获得投资者提供的开户资料和基金交易等相关资料后，应及时交所在机构建档保管，并依法为

投资者保守秘密，不得泄露投资者买卖、持有基金份额的信息及其他相关信息。

（7）基金销售人员在向投资者办理基金销售业务时，应当按照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发行公告等销售法律文件

的规定代扣或收取相关费用，不得收取其他额外费用，也不得对不同投资者违规收取不同费率的费用。

（8）基金销售人员从事基金销售活动的其他禁止性情形包括：

①在销售活动中为自己或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②违规向他人提供基金未公开的信息。

③诋毁其他基金、销售机构或销售人员。

④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市场秩序。

⑤同意或默许他人以其本人或所在机构的名义从事基金销售业务。

⑥违规接受投资者全权委托，直接代理客户进行基金认购、申购、赎回等交易。

⑦违规对投资者做出盈亏承诺，或与投资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约定利益分成或亏损分担。

⑧承诺利用基金资产进行利益输送。

⑨以账外暗中给予他人财物或利益或接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或利益等形式进行商业贿赂。

⑩挪用投资者的交易资金或基金份额。

⑪从事其他任何可能有损其所在机构和基金业声誉的行为。

7、宣传推介材料的禁止性规定

基金宣传推介材料必须真实、准确，与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相符，不得有下列情形：

(1)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预测基金的投资业绩。

(3)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4)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销售机构，或者其他基金管理人募集或者管理的基金。

(5)夸大或者片面宣传基金，违规使用安全、保证、承诺、保险、避险、有保障、高收益、无风险等可能使投资人认

为没有风险的或者片面强调集中营销时间限制的表述。

(6)登载单位或者个人的推荐性文字。

(7)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所使用的语言表述应当准确清晰，应当特别注意：

①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使用“业绩稳健”“业绩优良”“名列前茅”“位居前列”“首只”“最大”

“最好”“最强”“唯一”等表述；

②不得使用“坐享财富增长”“安心享受成长”“尽享牛市”等易使基金投资人忽视风险的表述；

③不得使用“欲购从速”“申购良机”等片面强调集中营销时间限制的表述；

④不得使用“净值归一”等误导基金投资人的表述。

(8)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8、基金募集机构向投资者销售基金产品或者服务时，禁止出现以下行为：

①向不符合准人要求的投资者销售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②向投资者就不确定的事项提供确定性的判断，或者告知投资者有可能使其误认为具有确定性的判断；

③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④向普通投资者主动推介不符合其投资目标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⑤向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普通投资者销售风险等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⑥其他违背适当性要求，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9、募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推介私募基金时，禁止有以下行为：

(1)公开推介或者变相公开推介，如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讲座、报告会、分析会等方式，

布告、传单、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载体，向不特定对象宣传具体产品，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销售机构

通过设置特定对象确定程序的官网、客户端等互联网媒介向已注册特定对象进行宣传推介的除外。

(2)推介材料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以任何方式承诺投资者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投资者最低收益，包括宣传“预期收益”“预计收益”

“预测投资业绩”等相关内容。

(4)夸大或者片面推介基金，违规使用“安全”“保证”“承诺”“保险”“避险”“有保障”“高收益”“无风险”

等可能误导投资人进行风险判断的措辞；产品合同及销售材料中存在包含保本保收益内涵的表述，如零风险、收益

有保障、本金无忧等；产品名称中含有“保本”字样；与投资者私下签订回购协议或承诺函等文件，直接或间接承

诺保本保收益，或者向投资者口头或者通过短信、微信等各种方式承诺保本保收益。

(5)使用“欲购从速”“申购良机”等片面强调集中营销时间限制的措辞。

(6)推介或片面节选少于 6 个月的过往整体业绩或过往基金产品业绩。

(7)登载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文字。

(8)采用不具有可比性、公平性、准确性、权威性的数据来源和方法进行业绩比较，任意使用“业绩最佳”“规模最

大”等相关措辞。

(9)恶意贬低同行。

(10)允许非本机构雇佣的人员进行私募基金推介。

(11)推介非本机构设立或负责募集的私募基金。

(12)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中国基金业协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